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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6年度门头沟区清水镇人民政府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情况说明

（一）部门性质、职责等情况

清水镇人民政府隶属于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属于政府职能部门，其职责是加强对清水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协调服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二）机构设置情况
清水镇人民政府属于一级预算单位，包括一个行政单位及五个事业单位，即清水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农村三资管理服务中心），市民活动中心，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26年收入预算9,669.80万元，比2025年16,294.59万元减少6,624.79万元，下降40.7%。主要原因为本年度年初预算减少灵山高山退化草甸修复子工程资金、北京市门头沟区山区生态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金以及清水镇排水渠清理工程资金等。其中：本年财政拨款收入9,669.80万元,比2025年16,294.59万元减少6,624.79万元；本年非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比2025年0万元增加/减少0万元。

三、支出预算说明

2026年支出预算9,669.80万元，比2025年16,294.59万元减少6,624.79万元，下降40.7%。主要原因为本年度年初预算减少灵山高山退化草甸修复子工程资金、北京市门头沟区山区生态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金以及清水镇排水渠清理工程资金等。

（一）基本支出。基本支出预算4,271.99万元，占总支出预算44.2%，比2025年4,356.42万元减少84.43万元，下降1.9%。

（二）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预算5,397.81万元，比2025年11,938.17万元减少6,540.36万元，下降54.8%。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6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42.29万元，比202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49.65万元减少7.36万元，下降14.8%，主要原因：

本年度公务接待费由专项业务费8%部分加行政事业在职人数生成预算数部分组成；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标准由2.2万元/辆调减至2.1万元/辆。此外，存在车辆报废情况，公车数量减少，因此生成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数减少。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26年预算数0万元，此项为区级预留资金,年中根据各单位实际需求另行安排。

2.公务接待费。2026年预算数2.39万元，主要用于公务接待等方面。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26年预算数39.90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39.90万元，主要用于公车因公行驶中添加燃油、维修、保险费等支出。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26年门头沟区清水镇人民政府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22.90万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26年门头沟区清水镇人民政府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265.09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25年底，门头沟区清水镇人民政府共有车辆19台，单价5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2026年预算安排中，购置单价5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

（四）财政拨款重点项目情况

1.农村基础设施运维管护资金（2026年）项目1,018.93万元：用于安排清水镇32个村美丽乡村建设基础设施运维管护支出。

2.一、城乡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项目800.00万元：用于安排清水镇32个村级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支出。

3.一、村级公益事业专项补助资金（市）项目766.00万元：用于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社会事业等村级公益事业支出，优先用于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农业技术推广、“田长制”村级巡查、数字乡村建设、村庄风貌设计及集体产业设计支出等。

4.七、村干部待遇保障经费（基本报酬）项目714.17万元：用于安排2026年清水镇32个村两委干部工资支出。

5.三、下沉镇街协管员队伍经费项目493.12万元：用于安排2026年农技员、护林员等人员工资支出。
（五）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6年无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

六、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三公”经费：指本部门（单位）当年预算中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预算数。

4.机关运行经费：指为本部门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维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5.政府采购：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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